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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OA07】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OA07 

項目名稱 工讀生/臨時人員及計畫類研究獎助生 

承辦單位 研究發展處產學合作與企劃組 

作業程序說

明 

一、各行政單位、學術單位及各計畫主持人，確認聘僱人身份別為工

讀生、臨時人員或計畫研究獎助生。 

二、於用人整合暨保費管理系建立資料，並列印其申請表： 

(一)工讀生及臨時人員：工讀生/臨時人員申請表，個人資料授權

同意書，相關證件影本，勞工保險加保申請書，勞工保險及全

民健保投保異動申請書，用印申請表，學生工讀勞動契約書。 

(二)計畫類研究奬助生：研究計畫類「研究獎助生」奬助金申請表

(按時支領)申請書、關係形態同意書、相關證件影本。 

上述兩項申請表需送單位一、二級主管審檢簽定核章。 

一、總務處事務組確認工讀生/臨時人員無誤後依申請表進行勞、健保

加保手續。 

二、依申請表審核： 

(一) 其經費類別。 

(二) 申請聘期起迄確認審核。 

(三) 受聘人之工作地點、工作內容、給薪制度確認(時、日薪)。 

(四) 受聘人(工讀生、臨時人員及計畫類研究獎助生)預計時數確認

(160小時內)。 

五、工讀生、臨時人員及計畫類研究奬助生申請確認無誤後送主計

室、秘書室、總務處文財組(工讀生、臨時人員)依續辦理。 

六、契約書約合印後送完整一份(申請書、同意書、證件影本及契約書)

正本備存。 

七、校內離職作業程序： 

填寫「國立臺東大學工讀生離職申請書」或「國立臺東大學計畫性

臨時人員離職申請書」及送交「國立臺東大學勞工保險暨全民健康

保險投保異動申請書」，經用人單位、事務組、管理單位及校長或

其授權人核定後完備離職程序 

控制重點 

一、工讀生(含臨時人員及計畫類研究獎助生)與學校之間的勞動關係

是否有書面合約，並符合勞動法規要求。 

二、是否建立工資支付和工時管理制度，避免工資支付不符或工時計

算錯誤的情況，並於規定期限前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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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否明確規範工讀生(含臨時人員)的加班制度與休息時間安排。 

四、是否提供工讀生(含臨時人員及計畫類研究獎助生)的勞動保險和

相關福利保障。 

五、是否明確規範工讀生(含臨時人員及計畫類研究獎助生)的工作職

責。 

六、是否建立定期的工作績效評估和反饋機制，確保工讀生(含臨時人

員及計畫類研究獎助生)與學校之間的溝通暢通。 

七、是否建立一套明確的勞資糾紛解決流程，迅速處理爭議。 

八、是否確保工讀生(含臨時人員及計畫類研究獎助生)離職時，工資

等事項能夠妥善結算。 

法令依據 

一、國立臺東大學學生工讀金作業要點 

二、勞動基準法 

三、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 

四、研究獎助生之要件及基本規範 

五、國立臺東大學計畫性臨時人員進用暨管理要點 

使用表單 

一、國立臺東大學工讀生/臨時人員申請表(研發處)。 

二、國立臺東大學工讀生個人資料授權使用同意書。 

三、薪資轉帳資料表 

四、國立臺東大學學生工讀勞動契約書。 

五、國立臺東大學勞、健保加保及勞工退休金提繳申請表。 

六、國立臺東大學勞工保險暨全民健康保險投保異動申請書。 

七、國立臺東大學用印申請表。 

八、國立臺東大學計畫性臨時人員勞動契約書。 

九、國立臺東大學工讀生離職申請書。 

十、國立臺東大學計畫性臨時人員離職申請書。 

十一、本校研究計畫類「研究獎助生」奬助金(按時支領)申請書。 

十二、本校研究獎助生關係型態同意。 

十三、國立臺東大學研究奬助生學習期間提前中止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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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OA07】作業流程圖 

工讀生/臨時人員(研發處管理)作業 

 

  聘任工讀生/臨時人員

(研發處管理) 

登錄用人整合暨保費管理系統

建立工讀生/臨時人員申請資料 

各聘用單位或各計畫主持人 

工讀生/臨時人員： 

1.申請表，授權使用

同意書，相關證

件、存摺影本。 

2.勞、健保加退保及

異動申請書。 

3.用印申請書。 

4.勞工契約書。 

完成聘任程序 

勞工契約書審核 

各聘用單位(含用人一級單位) 

工讀生/臨時人員申請表、勞健

保加退審核 

總務處事務組 

A 

申請資料備查 

 
研究發展處、各申請單位或 

計畫主持人 

 

工讀生/臨時人員申請之資料、

申請之經費審核 

 
研究發展處、主計室、秘書室 

 

契約書用印 

總務處文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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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讀生/臨時人員： 

1.離職申請表(契約到

期、提前離職) 

2.勞、健異動申請書。 

工讀生/臨時人員： 

1.工讀時數表(工讀

生)、出勤紀錄表(臨

時人員)。 

2.主計室審核清冊。 

3.工讀生/臨時人員申

請書。 

結束 

A 

依法完成離職程序 

 各聘用單位或各計畫主持人 

 

依法完成給付薪資 

 
各申請單位或主晝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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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糾紛處理流程圖 

工讀生/臨時人員(研發處)作業 

勞資糾紛發生 

向用人單位提出反映 

受聘人(勞工) 

召開會議初步協調 

(查明事實、檢視契約及出勤

紀錄) 

申請單位、計畫主持人、 

單位主管、計畫執行單位 

管理單位、人事單位召關會議

介入協調 

研發處、人事室、總務處、 

主計室、秘書室 

依法規進入外部爭議處理程序

(申請勞爭議調解) 

主管機關 

申請仲裁或裁決 

簽定協議或 

改善措施 

結案 

製作會議紀錄 

結案 

具法律效力 

結案 

成立 

成立 

成立 

不成立 

不成立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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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OA07】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評估單位：研究發展處 

作業類別(項目)：工讀管理(含臨時人員及計畫類研究獎助生)作業 

評估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

實 

不適

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

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

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

設計及執行。 

      

二、工讀管理(含臨時人員及計

畫類研究獎助生)作業 

(一)工讀生(含臨時人員及計

畫類研究獎助生)與學校

之間的勞動關係是否有

書面合約，並符合勞動

法規要求。 

(二)是否建立工資支付和工

時管理制度，避免工資

支付不符或工時計算錯

誤的情況，並於規定期

限前給付。 

(三)是否明確規範工讀生(含

臨時人員)的加班制度與

休息時間安排。 

(四)是否提供工讀生(含臨時

人員及計畫類研究獎助

生)的勞動保險和相關福

利保障。 

(五)是否明確規範工讀生(含

臨時人員及計畫類研究

獎助生)的工作職責。 

(六)是否建立定期的工作績

效評估和反饋機制，確

保工讀生(含臨時人員及

計畫類研究獎助生)與學

校之間的溝通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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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否建立一套明確的勞

資糾紛解決流程，迅速

處理爭議。 

(八)是否確保工讀生(含臨時

人員及計畫類研究獎助

生)離職時，工資等事項

能夠妥善結算。 

填表人：               複核： 

註： 

1. 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

之作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

「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

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

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